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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本年十月三十日來信收悉。關於你提出的觀點，現回應如下：

(a) 一般意見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並無明確定義，但這些權益通常與土

地事項有關。新界原居民的主要權益包括：

(i) 18歲以上的男性原居民可根據小型屋宇政策，興建小型屋宇；
(ii) 在《憲報》公布的墳場以外的認可範圍(通常是山坡)進行殮葬；
(iii) 獲豁免繳交地租；
(iv) 獲豁免繳交差餉。

(b) 第 14(f)和第 16(e)條

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比〝中央人民政府的武裝

部隊〞更為恰當。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九條和

第九十三條亦是這樣稱呼有關的武裝部隊。此外，《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章)附表第 9(e)、第 18(g)和第 30(1)(f)條亦採用這個表達
方式。

(c) 第 15(5)(c)及(d)條

上述條文是以《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0(1)條為藍本的。申請
人必須同時遵從(c)及(d)段(而不是其中一段)的規定。有關規定適用於
原居民或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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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 15(6)及(7)條

選擇權歸於申請人。舉例來說，假如某原居鄉村一名原居民與另一原

居鄉村一名原居民結婚，便可選擇在本身或配偶居住的原居鄉村登記

為選民。當一個人申請登記為選民時，他同時亦選擇了登記為哪條鄉

村的選民。如某人已登記為鄉村甲的選民，但同時有資格在鄉村乙登

記，則他日後可申請登記為鄉村乙的選民。在這情況下，他可被視為

選擇了登記為鄉村乙的選民。

(e) 第 17(2)條

你的觀點正確。在這項條文中加入〝或其他個人資料〞是恰當的。

(f) 第 22(1)條

如某人已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現有鄉村的選民(第 22(1)(d)條)，該人
必然是香港永久居民(第 55(4)條)。相反，如某人已登記並有資格登記
為原居鄉村或共有代表鄉村的選民，該人則未必是香港永久居民。

(g) 第 25(3)條

這項條文是以《立法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第 547C
章)第 7(1)(c)條和《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第
547A章)第 7(3)條為藍本的。由於候選人需各自交付其唯一的提名表
格，我們難以想像，各個受同一人提名的候選人，其提名表格如何能同時

到達選舉登記主任。就算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仍可確定最先交付的指明

數目的提名表格。

(h) 第 49條

這項條文是以《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59條為藍本的。根據該條
例第 55(4)條，雖然法庭可在一段時期內將裁決分別交付政制事務局
局長、選舉管理委員會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但日期則以〝指定人員〞

(即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接獲有關證明書當日為準，而非以上述三方均
接獲證明書的日期為準。由於監督區議會的工作主要由民政事務總署

署長負責，而非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和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因此上述

規定是合理的。這個論點同樣適用於本條文。

(i) 第 58條

根據第 58 條，如某人已喪失以村代表身分行事的資格，但仍以村代
表的身分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分行事，律政司有權針對該人在法庭

提出法律程序。這項條文的作用是阻止村民自行籌辦選舉，選出〝村

代表〞而這些人亦以村代表身份行事。選民無需獲授權已可在法庭針

對這些人提出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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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 62(3)條

現時，在 27 個鄉事委員會當中，有部分仍然不容許非原居民擔任鄉
事委員會主席。這個做法偏離了一視同仁的原則，難以有理據支持。

(k) 相應修訂：香港法例第 541章第 8條

根據這項條文，選舉管理委員會須就包括鄉村一般選舉和補選在內的

每項選舉作出報告。《條例草案》附表 4 第 3 條建議擴闊香港法例第
541章第 2(1)條中〝選舉〞的定義，使每條鄉村的村代表選舉也包括
在內。該條例第 2(2)條宣布，選舉包括補選。

(l) 相應修訂：香港法例第 554 章第 16(1)(c)及(2)(c)條和第 28(5)(a)(i)
條

你的觀點正確。這些條文都應該提述第 4(i)或(j)條所指的每項選舉，
而不是只提述第 4(i)條所指的選舉。

(m) 中文本

有關你對中文本的意見，我會另行回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

(余志穩代行)

副本送：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經辦人：陳美嘉女士)
　　　　律政司司長(經辦人：彭士印先生)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日


